附件3
采购需求
说明：
1、供应商须根据货物需求清单及参数要求、商务要求及其他要求提供对应的响应偏离表。
2、本章中带▲号条款为实质性内容要求，投标时必须满足。

	一、货物需求清单及参数要求

	序号
	货物名称
	参考品牌
	数量单位
	项目要求及货物参数需求
	备注

	1
	东葛路91号职工宿舍区大门

	定制
	1套
	智能门禁：可设计成门中门或折叠组合或平开门（三选一）
▲供应商应自行现场踏勘，充分了解采购人需求，在报价文件中提供项目现场设备效果图及说明。
	采购人结合需求实际，择优选用

	2
	东风楼职工宿舍区大门

	定制
	1套
	智能门禁：可设计成门中门或折叠组合或平开门（三选一）
▲供应商应自行现场踏勘，充分了解采购人需求，在报价文件中提供项目现场设备效果图及说明。
	采购人结合需求实际，择优选用

	3
	栅栏
	定制
	1项
	长5500mm× 总高1250mm
	

	4
	▲AI 门岗管理主机
	[bookmark: _GoBack]
	2台
	1.摄像：前置400 万像素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
2.网络：千兆RJ45 网口，局域网+云双连接
3.音频：内置麦克风+喇叭，免提通话核心功能：
1) 统一管理2 台门口机
2) 所有门口呼叫，管理机同步弹窗响铃
3) 任意门远程一键开锁、实时视频预览
4) 查看全系统来访记录、报警记录
5) 支持设备权限批量配置、人员发卡
6) 任意一台门口机被访客按下呼叫， 对应管理机同时响铃、弹出视频画面
7) 室内任意一台机器、门岗管理机，都可对讲确认后一键开对应小门
8)刷卡/输密码，门口机直接解锁开门
4.空闲时段：管理机可随时主动调取两个门口的实时监控
5.全程共用一个账号，设备一键添加，调试简单，提供二次开发接口，为各行各业通用场景赋能
	

	5
	▲AI 门岗管理分机
	
	2台
	接收门口主机呼叫信号，远程可视对讲，远程开门
	

	6
	▲AI 进出识别主机
	
	4台
	1.人脸门禁主机（人脸）
2.防护：IP65 户外防水防尘，日晒雨淋可用
3.识别：人脸验证快速识别+手机远程开门
4.LED红外活体摄像头0.5秒快速识别
5.输出：自带门禁继电器输出，直接控制磁力锁/电插锁
6.供电：DC12V
7.适配：广告电动栅栏小门、人行通道户外安装
	

	7
	▲摄像头
	
	2台
	最高分辨率可达2560 × 1440 @25 fps
支持SmartIR，防止夜间红外过曝
支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3D数字降噪，数字宽动态，适应不同使用环境
支持开放型网络视频接口，ISAPI，SDK，GB28181协议
1个内置麦克风
智能补光，支持白光/红外双补光，红外光最远可达30 m，白光最远可达30 m
符合IP65防尘防水设计，可靠性高
	

	8
	▲4路硬盘录像机
	
	1台
	可接驳符合ONVIF、RTSP标准及众多主流厂商的网络摄像机；
支持H.265高效视频编码码流，支持H.265、H.264编码的IP设备混合接入；
支持4路1080P解码，支持满路数接入400万及以下像素网络摄像机；
最大支持400万像素高清网络视频的预览、存储与回放；
支持HDMI与VGA同源高清输出，HDMI与VGA输出分辨率最高均可达1920×1080；
支持1个SATA接口，最大支持6T硬盘；
支持智能搜索、回放及备份功能，有效提高录像检索与回放效率；
支持萤石云服务，可实现手机远程预览回放。
	

	9
	▲硬盘
	
	1块
	2T专用硬盘
	

	10
	其他辅材
	
	2套
	包含智能门禁系统安装所需的五金配件、交换机、显示器、网络线、控制线、信号线、电源线、线管辅材、支架、设备箱、开门按钮、开关闸机等
	

	11
	路基修复
	
	1项
	道路找平、立柱、布线开挖水泥路面及路面恢复等
	

	12
	安装调试

	
	1项
	1.系统设备的安装调试、技术培训
2.现场垃圾清理、完工验收
	

	二、▲商务需求

	交货期限及地点
	质保期：设备质保期为2年，自货物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至质保期届满且经甲方确认无任何质量问题时止。
交货期：自合同签订后并现场具备安装条件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安装完毕。
交货地点：广西中医药大学百年乐制药有限公司指定地点。

	付款条件
	合同签订后由甲方先预付合同总额的50%，经最终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凭成交供应商开具的全额增值税发票向成交供应商支付余下的合同总额的50%。

	运输、安装及维护
	供应商负责设备运输至指定安装地点，需完成设备的现场安装、系统调试工作，确保设备达到本项目技术指标及正常运行标准，并提供设备售后维护服务（含故障维修、定期巡检、技术支持等）。

	三、▲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自行现场踏勘，充分了解采购人需求，在报价文件中提供项目现场设备效果图。
2.供应商提供的货物需满足招标参数要求，在签订合同前，供应商需提供中标货物样品，经双方共同检测，如发现中标货物与采购需求参数不符的，按虚假竞标处理，并将供应商列入黑名单和对其进行网上通报处理。
3.供应商应充分考虑供货成本及参数要求再进行报价，如恶意低价竞价、且成交后无法按要求提供货物或者所供货物无法满足参数要求的，保留因误采购人使用时间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权利，并追究供应商的法律责任，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承担。
4.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包含产品价、运输费（含装卸费）、保险费、安装调试费、税费、培训费、产品检测费、产品质保期内维护费等费用。对于本文件中明确列明必须报价的货物或服务，投标人应分别报价。对于本文件中未列明，而投标人认为必需的费用也需列入总报价。在合同实施时，采购人将不予支付中标人没有列入的项目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括在投标总报价中。
售后服务要求：
1、交货前，成交供应商应对货物做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采购人收货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货物交采购人。
2.供应商应提供服务期内24小时上门售后服务承诺。
3.在质保期内，乙方应对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4.质保期届满后，乙方对本合同项下货物提供终身维修服务，且维修时只收取所需维修部件的成本费，服务内容应与质保期内的要求相一致。
技术支持：
（1）远程技术支持：乙方应具有稳定的技术支持队伍和完善的服务支持网络，提供 7×24小时技术支持服务，及时响应甲方的技术服务支持需求，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解决甲方在货物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2）现场技术支持：对于通过电话、邮件等远程技术支持不能解决的问题，乙方应在 24 小时内派遣相关人员赶赴现场，在24小时内维修完毕；发生紧急抢修事故的，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 24 小时内到达现场抢修，并于到达现场 24小时之内排除故障。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修复的或同一货物经2次维修后仍不能稳定、可靠运行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免费更换。返修或更换后的部件保修期应重新计算。
（3）技术升级支持：乙方应提供货物所配置软件的终身免费维护和升级服务，保证货物正常运行，且不影响甲方其它运行环境。
验收：
1、到货验收：货物运抵甲方指定地点后，甲方应依据本合同及报价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及时进行验收。如发生所供货物与合同约定不符，甲方有权退货或要求乙方进行更换、补齐，因此造成逾期交货的，乙方应承担逾期交货的违约责任。乙方应在接到甲方要求后 10日内予以补救，所产生的费用及法律后果由乙方承担。
2、安装调试： 甲方对乙方提供的货物在使用前进行调试时，乙方需在甲方指定时间内负责安装并培训甲方的使用操作人员，并协助甲方一起调试，直到符合技术要求。安装调试所需的专用工具、备品备件以及合同规定的其他事项由乙方提供。安装调试过程中，乙方应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保证人员安全。如因乙方原因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最终验收：货物经安装调试完成且符合技术要求后，甲方进行最终验收。验收时乙方必须在现场。货物符合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要求和验收标准的，甲方签署验收合格证明。如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要求的，乙方应当在10日内采取措施消除缺陷后重新申请终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
4、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自货物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由甲方承担。
违约责任：
（一）一般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一项条款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因自己的违约行为而给守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2、如甲方无正当理由未按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每延迟一天，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相当于延迟付款额 3 ‰的违约金，违约金最高不能超过合同金额的1%。
3、因乙方其他违约行为导致甲方解除合同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20 %的违约金，如造成甲方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超出部分由乙方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二）其他违约责任
1、本合同项下货物在交货、安装调试、验收及质保期等任何阶段内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要求和验收标准的，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赔并选择下列一项或多项补救措施：
（1）由乙方采取措施消除设备缺陷或不符合合同之处，如果乙方不能及时消除缺陷，甲方有权自行消除缺陷或不符合合同之处，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2）由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10日内用符合合同规定的规格、质量和性能要求的新零件、部件和设备更换有缺陷的设备或用新的技术资料替换有错误的技术资料或补供遗漏的设备或技术资料等，乙方应承担一切费用和风险并负担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3）根据货物的低劣程度、损坏程度以及甲方所遭受损失的数额，乙方必须降低货物的价格。
（4）退货，乙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的全部合同款，同时应承担该货物的直接费用（运输、保险、检验、货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
2、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应向乙方偿付拒收货款总值20%的违约金。
3、乙方逾期交付货物的，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交货总额 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约定日期 15个日历日不能交货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额 20 %的违约金。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安装调试的，参照前款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4、乙方所交付的货物品种、型号、规格、技术参数、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及报价文件规定标准的，甲方有权拒收该货物，乙方愿意更换货物但逾期交货的，按乙方逾期交货处理。乙方拒绝更换货物的，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值 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负责赔偿。
5、若因货物缺陷或乙方服务质量等问题造成甲方或任何人员人身、财产损害的，乙方应承担有关责任并作出相应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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